
宝丰县水利局

准予水行政许可决定书

宝水行许字〔2024〕第 11 号

许可事项：关于河南省前坪水库灌区工程（平顶山段）防洪评价

报告的审批

河南省前坪水库灌区工程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于 2024 年 9 月 25 日报审的《河南省前坪水库灌区工

程（平顶山市段）防洪评价报告》，本局已于 2024 年 9 月 25 日

受理，经审查，该报告符合法定条件，本机关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水法》第三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第二十七条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和《水行政许

可实施办法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，结合专家评审意见，决定准予

你单位取得《河南省前坪水库灌区工程（平顶山市段）防洪评价

报告》行政许可，有效期自 2024 年 9 月 25 日至 2026 年 9 月 25

日。

一、基本同意河南省前坪水库灌区工程（平顶山市段）防洪

评价报告。该工程为河南省前坪水库灌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，

项目涉及宝丰县境内下穿河道管线总计 3 条（北分干渠一支渠、

北分干渠二支渠和南分干渠），涉及河流数量 11 条（石河、净

肠河、小泥河 3 条河流流域面积在 30 平方公里以上）穿越次数



16 次。穿越名录中的河道总计 4 处，其余 12 处均为无名河流，

采用河流附近的村庄或汇入河流命名。穿越河流中，除石河防洪

标准为 20 年一遇，其余河道防洪标准均为 10 年一遇。

类别 序号 所在地市 河流 交叉管线

建筑

物 类

型

交 叉 点

流 域 面

积（km2）

名录

中的

河道

1 宝丰县 石河 B 北分干渠一支渠 管道 77.2
2 宝丰县 石河 C 北分干渠一支渠 管道 80.8
3 宝丰县 小泥河 北分干渠二支渠 管道 12.1
4 宝丰县 净肠河 南分干渠 管道 24.9

其他

河流

1 宝丰县 岳坟沟 B 北分干渠一支渠 管道 1.85
2 宝丰县 刘庄沟 A 北分干渠一支渠 管道 1.07
3 宝丰县 刘庄沟 B 北分干渠一支渠 管道 1.19
4 宝丰县 刘庄沟 C 北分干渠一支渠 管道 1.26
5 宝丰县 岳坟沟 A 北分干渠二支渠 管道 1.47
6 宝丰县 店南沟 北分干渠二支渠 管道 0.46
7 宝丰县 小泥河支沟 A 北分干渠二支渠 管道 3.09
8 宝丰县 小泥河支沟 B 北分干渠二支渠 管道 4.54
9 宝丰县 张旗莹沟 北分干渠二支渠 管道 2.1
10 宝丰县 胡茄沟 北分干渠二支渠 管道 3.92
11 宝丰县 杨沟 北分干渠二支渠 管道 5.44
12 宝丰县 净肠河支流 南分干渠 管道 2.13

1、石河 B

管线自桩号 BFG1Z1+305.00~BFG1Z1+440.00 穿越河道，交叉

角度 61°，穿越位置位于小店头村南侧，河道现状底宽 22.8m，

左岸边坡 1:36.89，右岸边坡 1:1.6，河槽深 3.1m，河口宽 87.5m，

河底底层主要为卵石。管道采用定向钻穿越，管道采用DN900TPEP

管，总长135m，套管为DN1800DRCP管道，管道最小覆土深度2.9m。

2、石河 C

管线自桩号 BFG1Z2+660.00~BFG1Z2+790.00 穿越河道，交叉



角度 48°，穿越位置位于红瓦房村南侧，河道现状底宽 20.2m，

左岸边坡 1:6.73，右岸边坡 1:0.87，河槽深 2.7m，河口宽 37.7m，

河底底层主要为卵石。管道采用定向钻穿越，管道采用DN900TPEP

管，总长115m，套管为DN1800DRCP管道，管道最小覆土深度2.1m。

3、小泥河

管线自桩号 BFG2Z5+910~BFG2Z6+138 穿越河道，交叉角度

90°，穿越处位于张洪庄村东北侧，河道现状底宽 22.0m，左岸

边坡 1:2.41，右岸边坡 1:3.09，河槽深 3.5m，河口宽 101.7m，

河底地层主要为泥岩。采用管道顶管倒虹吸穿越，顶进段管道采

用 1-DN2000 钢筋混凝土Ⅲ级管，顶进段总长度 160m，输水管道

采用管径为 1-DN1200 --tpep 管，管道最小覆土深度 3.5m。

4、净肠河

管线自桩号 NFG9+565~ NFG9+625 穿越河道，交叉角度 52°，

穿越处位于宁庄南侧，河道现状底宽 2.2m，左岸边坡 1:3，右岸

边坡 1:1.54，河槽深 3.9m，河口宽 56m，河底地层主要为重粉

质壤土。穿越建筑物采用埋置式倒虹吸，总长 60m，穿越管道采

用 DN900 钢管，设计内水压力 1.0MPa，倒虹吸埋置深度要求不

小于 3m，本次设计最小覆土深度 3.95m。

其他河流均为无名河流，且交叉点以上流域面积最大仅 5 平

方公里，一般仅做简单评价，本次采用列表描述。

序号 河流名称 交叉渠道
交角

(度)

穿越水平

长度(米)
管材

管径

（米）

穿河段管顶最小埋

深(米)

1 石河 B
北分干渠

一支渠
61 135 球铁 0.9 2.16



2 石河 C
北分干渠

一支渠
48 115 球铁 0.9 2.11

3 小泥河
北分干渠

二支渠
90 164

涂塑复合钢
管

1.2 3.5

4 净肠河 南分干渠 52 60
涂塑复合钢
管+钢筋混
凝土套管

0.9 3.75

5 岳坟沟 B
北分干渠

一支渠
75 20 球铁 0.9 3.26

6 刘庄沟 A
北分干渠

一支渠
55 40 球铁 0.9 2.37

7 刘庄沟 B
北分干渠

一支渠
90 40 球铁 0.9 4.13

8 刘庄沟 C
北分干渠

一支渠
90 80 球铁 0.9 3.23

9 岳坟沟 A
北分干渠

二支渠
57 30 球铁 1.2 1.4

10 店南沟
北分干渠

二支渠
81 120 球铁 1.2 2.3

11
小泥河支

沟 A

北分干渠
二支渠

69 64
涂塑复合钢

管
1.2 2.6

12
小泥河支

沟 B

北分干渠
二支渠

53 129
涂塑复合钢

管
1.2 2.5

13 张旗莹沟
北分干渠

二支渠
66 54

涂塑复合钢
管

1.2 2.7

14 胡茄沟
北分干渠

二支渠
90 104

涂塑复合钢
管

1.2 3.5

15 杨沟
北分干渠

二支渠
62 36 球铁 1.2 1.9

16
净肠河支

流
南分干渠 48 30

涂塑复合钢
管+钢筋混
凝土套管

0.9 2.85

管道穿河处埋深均位于冲刷深度以下至少 0.5m，满足相关

规范要求。

二、你单位应严格按照有关规范要求进行施工；对损坏的水

利基础设施，及时按照原标准进行恢复；禁止向溢洪道、河道内



弃渣、弃土、排放泥浆和污水污物；完工后及时拆除施工围堰等

临时施工设施，确保行洪顺畅。

三、你单位应严格按照项目防洪评价报告评审意见进一步复

核复核水文计算及交叉位置河道水位计算成果；复核冲刷计算成

果，完善管道抗浮分析；完善消除和减轻影响措施；完善相关图

件。

四、严禁在汛期破堤施工，管道若跨汛期施工，你单位应制

定穿河管道的度汛措施，报县水利局审查同意。

五、工程建设及运行期间，你单位应服从河道、水库主管部

门的管理，服从防汛调度，并接受监督检查。

六、涉及第三者水事权益问题由你单位负责解决。

本项目内管道建设由县水利局监督管理，并进行施工放线现

场确认，你单位应将穿河管道许可文件、施工图设计、施工方案

报送县水利局，办理开工与施工管理手续、签订有关协议后方可

开工建设。

2024 年 9 月 25 日


